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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8年4月，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青岛双星”）

控股股东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星集团”）及其子公司星微韩国

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星微韩国”）与锦湖轮胎株式会社（以下简称“锦湖轮胎”）

及韩国产业银行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及《股东协议》，星微韩国以持有锦湖

轮胎45%的股份成为其控股股东。上述项目于2018年7月6日交割完毕。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双星集团作公司控股股东，收购锦湖轮胎后将导

致双星集团与青岛双星部分业务存在同业竞争，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双星集团

做出了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该承诺将于2023年7月5日到期。 

2023年5月31日，公司收到了双星集团出具的《关于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承

诺》，鉴于通过资产注入方式解决同业竞争目前时机尚不成熟，不利于青岛双星

权益，且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双星集团也正在寻找其他更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且

能促进青岛双星发展的方案，鉴于此，双星集团决定将原承诺履行期限延长三年

至2026年7月5日。 

二、原承诺主要内容 

双星集团于2018年4月做出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由于青岛双星在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方面仍有较大资金需求，为缓解上市

公司的资金压力，使上市公司的资金更为有效利用，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收购锦湖轮胎部分股权由双星集团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双星集团承

诺未来将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 

2.双星集团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在项目交割完成后不

超过5年的时间内，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注入等合法合规的方式消除同业竞争。



如届时实施资产注入，需获得青岛双星董事会、股东大会或有关监管机构核准。 

三、延期履行承诺的必要性 

自锦湖轮胎项目交割以后，双星重组了锦湖轮胎董事会，建立了“董事会领

导下的以社长为中心”的治理架构，以战略经营委员会、薪酬评价委员会、监察

委员会等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双星与锦湖轮胎的协同发展，并使锦湖轮胎

通过产品创新、渠道创新、营销创新和整合采购、制造、物流资源等，实现了销

售业绩大幅增长和新能源轮胎的重大突破。 

但因疫情、原材料涨价、海运费高居等因素影响，锦湖轮胎2022年业绩亏损，

虽然从2022年第四季度起开始好转，但尚未达到持续并稳定的盈利状态，资产注

入后其业绩波动将对青岛双星业绩造成重大影响，故目前启动资产注入时机尚不

成熟。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三条

的相关规定，各方均认为目前启动资产注入不利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双星集团也探讨过通过其他方式解决同业竞争的可行性，但都存在困难，鉴

于双星集团尚未找到其他更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且能促进青岛双星发展的方案，

故双星集团申请延期解决同业竞争事宜。 

四、延期后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相关规定，

双星集团于2023年5月31日出具了《关于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将原承诺

履行期限延长三年至2026年7月5日，除以上外，原承诺的其他内容不变。双星集

团将积极推动锦湖轮胎提高盈利能力，提升资本市场的认可度，以尽快满足资产

注入相关要求。如本次延期履行承诺到期后仍未能成功完成资产注入，双星集团

将参照市场做法选择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如资产处置给第三方等监管机构认可

的方式）在到期后一年内解决同业竞争。 

五、承诺延期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双星集团本次延期履行承诺，是对2018年4月做出的《关于解决潜

在同业竞争的承诺函》进行延期，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

及其相关方承诺》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5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2票回

避（关联董事柴永森先生、张军华女士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股东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议案》。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控股股东需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控股股东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双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延期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

后的承诺合法合规。本次承诺延期事项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承诺延长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决策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关于控股股东延

期解决同业竞争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3年6月5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股东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控股股东双星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延期事项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承诺变更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

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变更后的承诺合法合规。公

司监事会同意《关于控股股东延期解决同业竞争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6月 6日  


